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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中共重庆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关于开展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“渝保贷”
惠民行动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24〕10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、金融工作管理部门、税务局，两

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金融工作管理部门、税务局，西部科学城重

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金融工作管理部门、税务局，

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金融工作管理部门、税务局：

为帮扶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暂时存在缴费困难的

灵活就业人员接续缴费，保障其养老保险权益，进一步织密社会

保障安全网，充分发挥养老金融对推进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

续发展的积极作用，以便民便办、安全规范为原则，联合指导商

业银行创新开发“渝保贷”商业贷款产品，现就在全市开展企业

职工基本养老保险“渝保贷”惠民行动通知如下。

一、帮扶对象

具有我市户籍，以个人身份参加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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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暂时存在缴费困难、符合商业银行贷款相关规定的参保人员均

可申请“渝保贷”贷款，贷款对象由商业银行结合申请人企业职

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金额、缴费年限、个人征信等情况审核确定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确定承办银行。采取适当方式择优选择有意愿的商业

银行承办“渝保贷”贷款业务。

（二）确定贷款利率。“渝保贷”贷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

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(LPR)的基础上，下浮 100

个基点（BP），鼓励银行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。

（三）签订贷款合同。贷款合同由商业银行和借款人签订，

合同中的贷款额度和贷款年限按以下原则约定：

1．贷款额度。每年贷款额度一般不高于我市上年度就业人员

平均工资 100%作为缴费基数计算的缴费金额，具体额度由承办

银行和借款人自行协商确定。

2．贷款年限。由银行根据借款人的贷款金额、预计养老金水

平等因素测算后，与借款人协商约定。

（四）缴纳养老保险费。银行和借款人签订贷款协议后，由

银行根据借款人授权，将贷款资金缴纳至税务部门，完成借款人

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险费缴纳。

（五）偿还贷款本息。借款人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当月起，

按照贷款协议约定的方式，可委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每月从其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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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的养老金中扣除部分资金偿还贷款。原则上每月扣除还贷金额

后剩余的养老金应能维持借款人的基本生活，具体办法由借款人

与贷款银行协商确定。借款人养老保险关系转出市外的，由借款

人和贷款银行在借款合同中约定还款方式。借款人在未还清贷款

前死亡的，由贷款银行依法进行追偿。

三、工作分工

人社部门负责统筹规划、制定工作流程、组织实施落地，依

参保人授权向商业银行提供数据支持和协助扣款还款等；税务部

门负责“渝保贷”借款人养老保险费征收等；金融工作管理部门

负责监督和指导商业银行依法依规开展“渝保贷”贷款业务；商

业银行负责宣传推广、签订合同、划款缴费、回收贷款以及管理

服务等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区县相关部门要把开展“渝保贷”惠民

行动作为保障民生、惠民利民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切实加强组

织领导，稳步实施，先试点总结经验再全面推开，确保这项工作

落到实处、见到实效。

（二）协同推进。各区县相关部门要建立“渝保贷”惠民行

动工作推进定期沟通协调机制，通报工作情况，调度工作进度，

研究解决问题。

（三）便捷服务。各承办商业银行要通过数据共享、业务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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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精简办理材料，压缩办理时间，实现网上办、一次办，同时为

网上办理、现场办理有困难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。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中共重庆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
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2024年 4月 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